
7月13日8时许，在我市九铃路与丽州路交叉路口，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一中队民警李
江毅带领辅警和志愿者站在路口疏导交通。这是交警大队打造“五好（秩序好、宣传好、劝导
好、查处好、共建好）示范岗”的一个缩影。

为提升城市文明形象，今年1月，交警大队深入分析全市重要交通枢纽状况，在九铃路与丽
州路交叉路口试点创建集管理、服务、宣传教育于一体的“五好示范岗”，构建 1 名交警+1 名乡
镇（街道、区）负责人+N 名交通劝导员组成的“1+1+N”文明劝导工作体系，通过升级道路交通
设施等措施，提升全市路口电动车、行人守法率。自示范岗创建以来，交警大队日均开展宣传
教育500余人次，电动车守法率上升40%以上，驾驶人文明出行意识显著增强。

。。

“你的这种行为是很危险的！”7

月 1 日上午 8 时许，交警大队城区一

中队辅警肖金志在大润发路口执勤

时，拦停一辆想要斜穿马路的电动

车，并引导其到指定区域按规划路线

行使。

今年年初，由我市道专办牵头，

交警大队联合城投等部门对九铃路

与丽州路交叉路口进行全面升级改

造，增设红绿灯的可变车道，在大润

发超市广场设立用于安全警示教育

的智能警务亭，在路口四个方向设置

醒目的安全提示牌并加装 4 个等候

遮阳棚。此外，为进一步提升行人和

非机动车的出行安全指数，在人行横

道的基础上施划非机动车行驶的红

色车道，引导出行人员按照分类“各

行其道”。

路口升级“焕新颜”物理隔离保安全

柔性执法“有温度”创新举措强服务
“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

护措施，哪怕天气再热，骑电动车也

要戴好头盔。”7 月 8 日 13 时许，因未

佩戴头盔被交警查获的电动车驾驶

员应先生在智能警务亭内观看完交

通安全宣教视频后，感慨地说。

针对非机动车、行人等轻微违法

人员，交警大队于今年推出“5 选 1”

柔性执法举措，让轻微违法人员从参

与交通劝导、学习交通法规、站岗宣

传法规、观看交规视频、依法接受处

罚中选择其一进行。

对于同类违法行为被多次处罚

的人员，交警大队则开展精准靶向宣

教。7月13日晚，交警大队民警到美

团外卖等企业开展上门宣讲，提醒骑

手遵规出行。今年以来，交警大队累

计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折页 1 万余份、

开展“三进”宣讲430余场。

“截至目前，我们对丽州路、城南

路、溪心路等 6 个主要路口进行了路

面升级改造。接下来，我们会陆续改

造其他路口，持续为广大群众营造

‘秩序好、不拥堵、更安全’的道路交

通环境。”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胡雄斌

说。

通讯员 田馨

近日，笔者跟随交警大队的民警

来到大润发路口执勤，看到机动车、

非机动车、行人各自有序通行。正在

遮阳棚等候绿灯的市民吕女士表示：

“如果不按规定行驶，交警或志愿者

就会吹哨提醒，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依

规出行的习惯。”

九铃路与丽州路交叉路口是我

市城区主要路口之一，特别是在早晚

高峰时段，承担了城区的主要通行流

量。为此，交警大队以九铃路与丽州

路交叉口为重点，辐射周边重要道路

及路口，科学部署警力，联动交通志

愿者共同参与安全出行劝导，提高管

事率、站岗率。

自“五好示范岗”创建以来，示范

岗的民警、辅警无论高温酷暑，还是

刮风下雨，都会在每日早上7时40分

准时到岗。执勤交警还会根据当天

道路通行状况实施“延时管理”，确保

“我在路畅”。

高峰站点“勤吹哨”群防群治促提升

交警大队：站好“五好示范岗”
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让群众出行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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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吕倍思 陆潇雅）

“不知你们的尊姓大名，你们是为人民

服务的好警察!”7 月 11 日晚 7 时 22

分，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副所长应俊

收到市民成先生发来的一条短信，感

谢他们为其67岁的父亲成阿公做的一

系列暖心事。

成阿公住在唐先镇。当天一早，

他从唐先镇赶到象珠镇，乘坐公交车

到华丰菜场附近摆摊，售卖自家种植

的果蔬。

中午 11 时许，成阿公带着剩下的

15 公斤李子，打算前往新农贸市场售

卖，走到半道却发现自己装有手机的

红色袋子不见了，返回摊位也没有找

到。手机是成阿公两年前花 800 元钱

买的，一直舍不得换。焦急之下，他请

路人帮忙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江南派出所民警楼

智勇迅速赶到现场。他先查看了附近

的监控，发现正好能看到成阿公摆摊

的位置。但查一整个上午的监控需要

不少时间，此时也已到饭点，加上夏日

阳光强烈，楼智勇生怕老人中暑又挨

饿，便将其连同 15 公斤李子一起带上

警车，回到了派出所。

在所里，正在值班的应俊见到满

头大汗的成阿公，询问得知老人下午

还要去市场出售剩下的李子，价格为 4

元一公斤。

“现在外面这么热，您也别再往

外 面 跑 了 ，就 在 所 里 安 心 等 消 息 。

这些李子我都买了！”应俊二话不说

自掏腰包买下李子，分发给所内同

事，还为成阿公购买了一份可口的

午餐。

“这李子个头不大，但汁多，酸酸

甜甜的，真好吃。”听到民警们对自家

李子的好评，成阿公开心极了。

调查期间，警方通过视频研判找

到成阿公遗落手机的线索，原来是被

附近摊位的一名阿婆捡到。阿婆等到

收摊都没等到失主，打算第二天摆摊

时再寻失主。

得知失主在江南派出所，阿婆便

让丈夫赶紧将手机于下午 4 时许送到

了派出所。手机找回后，民警还想送

成阿公回家，但被婉拒了。

到家的成阿公向儿子述说了事情

经过，并感激地说:“他们是我见过最

好的警察，买午饭给我吃，倒水给我

喝，还把剩余的李子全买了！真的是

一心为民，办事效率高！”

卖水果的阿公
丢了手机

值班民警买了
15公斤李子

民警在早高峰岗开展纠查工作

跳进水深4米池塘 勇救落水女孩

应杰斯获“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本报讯（通讯员 吴铖彬） 7 月 11

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应学庆、

古山派出所教导员金骏奔将“见义勇

为积极分子”荣誉证书，送到英勇救人

的市民应杰斯手里。

37 岁的应杰斯是永康农商银行古

山支行员工。谈起救人的事，他谦虚

地说：“不管是谁，都会去救的。”

6 月 18 日，在古山镇古山二村姚

岭山自然村某池塘边，应杰斯发现对

面有一名穿蓝色衣服的小女孩落水，

只剩半个脑袋浮在水面。他立即跑到

对面岸边，来不及脱衣服便跃入水中，

游至落水女孩身后，从其后方拉住衣

服，奋力游往岸边浅水区域。

这个池塘水深约4米，落水者离岸

边约5米，当时情况十分危急。而在同

一时间，古山派出所民警徐嘉辉接到

路人报警，也立即带队赶到现场。

此时，应杰斯正拉着落水女孩往

岸边游。徐嘉辉立即向应杰斯抛去救

生圈，接着跑至应杰斯即将游到的浅

水区接应。

最终，小女孩成功获救。

通过询问，民警得知小女孩姓吴，

今年 14 岁，在池塘边不慎落水。所幸

救援及时，并无生命危险。

随后，民警通知其父亲吴先生带

来干净衣物，接其回家。“谢谢你们救

了我的女儿！”吴先生再三感谢道。

违法犯罪 个个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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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获取平安资讯


